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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复议决定书

梨政复〔2025〕130号
申请人：XX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XXX号。
法定代表人：郑XX，男，汉族，X年X月X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暨现住址为长春市南关区XX，身份证号码为220105XXXX，联系方式为181XXXX。
委托代理人：王XX，男，汉族，X年X月X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暨现住址为长春市宽城区XX，身份证号码为220103XXXX，联系方式为181XXXX。
委托代理人：孙XX，XX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梨树县自然资源局
法定代表人：王春光，职务：梨树县自然资源局局长。
申请人XX有限公司不服被申请人梨树县自然资源局于2025年7月30日作出的梨自然资土执罚〔2025〕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25年9月15日向梨树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经补正，本机关依法于2025年9月22日予以受理。因本案情况复杂，经听证审理，并于2025年11月21日决定延期三十日。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请求撤销梨树县自然资源局于2025年7月30日作出的梨自然资土执罚〔2025〕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称：1.申请人加油站用地系合法取得使用权，不存在非法占用情形。加油站系1993年由XX村委会与刘XX签订联营合同，村委会提供建站土地，刘XX负责建站费用。加油站建成后，新合村撤出合作并达成补偿合意，据此，自1993年起，申请人就合法取得了所占有使用的土地。2.被申请人作出的责令退还非法占用土地的决定适用法律错误。加油站用地行为发生于1993年，符合1987年1月1日至1998年12月31日期间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且土地已经签订了合法转让协议，村委会收到了补偿款项，土地权属来源清晰。根据时效政策及1988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有关规定，该处罚决定适用法律错误。3.案涉地块土地性质未查明，认定事实不清。根据现有证据，可证明因历史原因，联营合同约定的面积中，有1192.61平方米是办理了土地使用权证书的，其余1563.5平方米虽未办理土地使用权证书，但加油站已经实际给付新合村补偿款，且用地至今。再涉案地块中的临公路控制区间，系应属地政府要求，有加油站出资实施的美化公路边界要求作出，该部分硬化土地加油站并未占有使用。4.案件来源系他人恶意投诉，不应作为处罚的事实依据。加油站自建设以来，一直守法经营。本案源自加油站与杨XX民事纠纷产生，该人败诉后，恶意投诉申请人。但申请人在使用土地后，多次就加油站土地使用事宜向村委会及村民进行了补偿，使用行为合法。
被申请人称：1.申请人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申请人虽主张有联营合同为证，但未能提供于法有效的征地补偿协议。2.土地使用合同不等同于办理了用地审批手续。申请人在办案机构询问时明确了办理土地使用证时，因规划红线，仅办理了1192.61平方米的用地手续，超出部分未办理。作出处罚决定认定地块未办理用地审批手续进行地面硬化的事实清楚。3.未经审批占地行为虽由刘XX实施，但系加油站行为，现法人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综上，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应予维持。
经审理查明：2009年期间，申请人XX有限公司在位于梨树县榆树台镇XXXX公路西侧加油站处，占用加油站的东侧和南侧827.38平方米交通运输用地和1563.50平方米城镇村及矿用地进行硬化地面，用于车辆出入。其中1192.61平方米土地已于2007年办理了用地审批手续，剩余1198.27平方米土地至今未办理用地审批手续。2025年7月30日，被申请人梨树县自然资源局作出梨自然资土执罚〔2025〕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申请人XX有限公司退还非法占用土地，并处罚款5991.35元。2025年9月15日，申请人XX有限公司向本机构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1.申请人提供的行政复议申请书、申请人身份证明、行政处罚决定书，证实申请人身份适格。
2.被申请人提供的：立案呈批表、国土资源违法案件调查报告、违法案件会审记录、违法案件处理决定呈批表、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意见书、行政处罚告知书及送达回证、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及送达回证、听证申请书、行政处罚听证笔录、行政处罚听证意见书、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证、执法人员工作证复印件1份，证实被申请人作出案涉处罚行为经过。
3.被申请人提供的：现场勘验笔录1份、现场照片3张，榆树台镇XX有限公司新兴加油站占地平面图、2009年土地调查数据库宗地落位情况、梨树县榆树台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村庄规划（局部）3张，证实被申请人对案涉违法行为进行现场调查情况。
4.被申请人提供的：对王XX的询问笔录，王XX、郑XX的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XX有限公司梨树县新兴加油站土地使用证后附宗地图，证实被申请人对案涉违法行为进行询问情况。
5.被申请人提供的：郑东华向被申请人提供的答辩意见及书证XX有限公司《土地使用证》、1995年9月14日梨树县团结乡新合村与新兴加油站签订的《合同书》2份、新合村与新兴加油站签订的《协议书》1份、刘XX于2025年5月13日出具的《证言》1份、刘XX于2025年7月1日出具的签字确认手绘图纸1份、补偿款表格1份、梨树县不动产登记中心调取土地使用证登记档案1份、《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用地用海要素保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89号）、《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关于深入推进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的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失效/废止），证实申请人XX有限公司在自然资源机构办理案涉行政处罚案件过程中申请人向办案机构提交证据情况。
（以上证据均为复印件）
本机关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实施行政处罚，适用违法行为发生时的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但是，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法律、法规、规章已被修改或者废止，且新的规定处罚较轻或者不认为是违法的，适用新的规定。”《吉林省土地管理条例（2005年修正）》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占用土地的，必须经县（市）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审批。”第五十九条第一款（三）项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对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擅自将农用地改为建设用地的，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并按下列标准处以罚款：（三）占用其他土地的，每平方米五元以下。”本案中，申请人XX有限公司于2009年未经批准非法占用土地的行为查证属实。被申请人梨树县自然资源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关于申请人提出的被申请人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的观点，于法无据，不予采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梨树县自然资源局作出的梨自然资土执罚〔2025〕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梨树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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